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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价格管理，推动柳河县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现制定天然气价格及建立联动机制方案如下：
一、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
（一）配气价格
城区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为1.402元/立方米。
（二）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阶梯价格
每户每年用气量为300立方米以下的用气户，价格为3.61元/m³；每户每年用气量为301—400立方米的用户，价格为4.33元/m³；每户每年用气量为401立方米以上的用气户，价格为5.41元/m³。
1.计价周期：居民阶梯气价结算周期以年为单位，以月作为居民生活阶梯气价计量缴费周期，结算周期起始时间为每年4月1日到3月31日，用气量在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2.多人口用户增加分档气量：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民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气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单个居民用户或单个气表对应家庭居民人数超过4人的，用户可持公安部门户籍地址与天然气户表装置地址相符的《居民户口薄》或其他证明资料到供气企业办理增加分档气量数，每增加一人，每一阶梯用气量基数年度增加60立方米，相同人员不同用气地址不得重复申请。当用户户籍发生变更，及时到供气企业办理变更手续。
（三）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柳河县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最高限价为4.56元/立方米，燃气公司可在最高限价范围内自行下浮销售价格，下浮幅度不限，实施范围不含执行居民生活气价的非居民用户。
（四）其他事项
1.执行居民生活气价的非居民用户价格及实施范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养老福利机构用气等执行居民生活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按3.97元/立方米执行。
2.低收入居民优惠政策。低收入居民家庭（由民政部门审核确认）按其实际用气量和3.61元/立方米单价计费执行。
二、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一）联动机制主要内容
1.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燃气企业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和配气价格组成。
2.上下游价格联动是指终端销售价格和燃气企业采购价格联动，当采购价格变化时，终端销售价格进行同向调整。
（二）联动范围
柳河县城区居民和非居民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与燃气企业采购价格实行联动。
燃气企业采购价格不区分气源价格形式，原则上按照同一区域内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等。当燃气企业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周边地区采购价格或当地主要气源平均价格时，可不予联动或降低联动标准。当合同外气源价格对本地区终端销售价格影响较大时，按照用户自愿委托的原则，对合同外购气量实行代购代销价格政策，其购销价差不得高于本地区配气价格。
（三）联动周期
居民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按一年为一个联动周期；非居民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按每半年为一个联动周期，即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和7月1日至12月31日两个联动周期，以后逐步过渡到按季度、月度联动。
（四）联动公式
1.首次建立联动机制时，终端销售价格按以下公示确定：终端销售价格=加权平均采购价格+配气价格。
2.联动机制建成后，调整终端销售价格按以下公式确定：终端销售价格=上期终端销售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额度。
3.价格联动调整额度=（本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上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金额及偏差金额。
4.供销差率按照4%确定。
（五）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
联动周期内，居民用气平均购进价变动幅度需达到或超过每立方米0.10元
（六）联动幅度
1.居民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每次上调幅度不超过0.5元每平方米，未调金额纳入下一联动周期统筹考虑。当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可能对居民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时，可暂时中止联动。
2.居民用气价格下调及非居民用气价格调整幅度不限。配气价格调整时，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不受联动机制限制；国家和省对天然气价格调整另有政策规定的，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七）联动程序
燃气企业应在每个联动调整周期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发改部门提交调价申请，并报送周期内天然气采购价格、气量及采购合同、发票等相关数据和资料。发改部门在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兼顾供气企业、消费者利益，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调价方案。
居民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调整，依据已经生效实施的联动机制，不再开展定价听证，直接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非居民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调整，上调幅度在5%（含）以内时，可由发改部门按联动机制直接调整；上调幅度超过5%时，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调整。
居民和非居民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下调时，可由发改部门按联动机制直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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